
申請人填具申請書

收文掛號/分文

業務單位審核是否
正確及符合規定
(受理日起20日內
以書面通知申請人

提供申請書表

申請閱覽抄錄或
複製審核通知
（同意申請）

現場閱覽者，請申請人依約
定時間至檔案應用閱覽場所

提供郵寄服務
(另收取郵資) 申請人依規定繳款（繳交

閱覽、抄錄費用，複製檔案

者另收取複製費）

收據及檔案複製品交申請人
（閱覽室及檔案複製費用）

收據交申請人
(閱覽室費用)

通知7日內補正

審核通知
(駁回申請)

是

否

審核通知
（同意申請）

否

是

無
有

是

僅申請複
製 否

可否補
正

有無申請複
製

有

(附圖一)

花蓮縣鳳林地政事務所民眾申請檔案應用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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